附件4

考生承诺书

1.本人已清楚了解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省外招聘2011届高校毕业生的资格条件、职位需求，并保证本人符合该资格条件及提供的所有材料、证件真实、有效。

2.本人为2011年应届毕业生，保证于2011年9月30日前提供有效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明。

3.本人如属非广州市常住户口的已婚人员，保证配偶具有广州市常住户口或符合广州市人口准入资格条件。

7.（如有其它需要承诺的内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承诺上述内容，否则同意取消录用资格，责任自负。
保证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2010年   月   日

